

[bookmark: _Hlk148996480][bookmark: _GoBack]《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背景
水泥行业是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重点排放源，开展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有利于发挥环境影响评价的源头防控作用，有利于对行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量进行预警，推动水泥行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高质量发展，引导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2021年6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环境影响评价领域协同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提出对电力、水泥等行业建设项目开展碳排放量核算和控制试点。2021年7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1〕346号），在浙江、重庆开展包括水泥在内的建材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建立方法体系，测算碳排放水平，提出碳减排措施，完善环评管理要求，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体系，统一适用对象、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全面统筹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内容，2024年1月启动《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编制工作。2026年1月，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立项，拟以团体标准形式发布。指南编制过程中，全面总结前期试点工作经验与存在问题，对典型水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进行分析评估，并赴湖北、广东等地开展调研座谈，在多次征求有关专家、部门意见后，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必要性
（一）总结试点经验，提供技术指导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3〕52号）等文件提出，完善现有环评体系，推动形成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管理统筹融合的环评技术方法和管理制度。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发布，提出“国家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根据前期试点经验制定《指南》是落实相关要求的重要技术保障，也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可有效推动建设项目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深度融合。
（二）源头推进水泥行业建设项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开展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可以多维度、全过程地分解、量化各工艺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制定全国统一的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为环评工作提供统一和规范方法，能够在同一尺度上指导、规范企业环境治理行为，帮助企业根据评价结果对标先进，寻找差距，有针对性的开展精细化环境治理与管控，推动先进低碳技术措施和管理要求的应用与推广，从源头提升建设项目减污降碳协同度，同时发挥环评对水泥行业碳排放预警作用，全面推动水泥行业清洁低碳绿色发展。
[bookmark: OLE_LINK1]（三）有利于推动水泥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水泥行业是全国碳排放的重点领域之一，“双碳”目标下新建水泥建设项目需统筹考虑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工作。制定全国统一的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能够在同一尺度上约束企业环境治理行为，根据评价结果对标先进，寻找差距，推动先进低碳技术措施和管理要求的示范应用与推广实施，进一步提升水泥行业绿色发展水平。
三、工作思路与原则
以推动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体系为核心，以健全完善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体系为目标，以支撑探索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策略与路径为导向，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原则，提出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提升水泥行业建设项目的协同减污降碳技术能力与清洁低碳水平。
四、工作过程
2024年1月-2024年4月，在全面总结水泥行业温室气体纳入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经验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明确《指南》适用范围、评价范围、核算边界、核算方法等内容，形成《指南》初稿。
2024年5月-2024年9月，多次邀请行业专家开展研讨并向环评司汇报工作成果，按照相关意见对《指南》进行完善，并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相关内容进行衔接。赴湖北、广东、河北等地开展企业调研，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形成水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评价绩效水平。
2025年4月，在多次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形成《水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并通过环评司组织的专家评审会。
2025年5月，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指南》公开征求意见稿。
2025年6-7月，公开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共征求7个部司局及6家部属单位和高校共13家单位意见，收到反馈意见21条，意见主要集中在文本表述规范性、与现有政策衔接以及指南评价范围体现源项全覆盖等方面，充分采纳相关意见对指南进行修改完善。
2025年12月-2026年1月，环评司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团标立项。
2026年2-3月，行车《指南》征求意见稿，征求相关行业专家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
2026年4月，公开征求意见。
五、主要内容及说明
[bookmark: _Toc153201410]（一）适用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1〕346号）等文件规定，聚焦水泥行业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项，提出本指南适用范围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年版）》中“水泥3011”类别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含异地迁建项目），包括新建、改建、扩建水泥协同处置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bookmark: _Toc153201414]（二）核算边界
考虑到随着水泥行业逐步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可为全国碳市场配额总量设定和分配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和增量预警作用，因此，为提前做好统筹衔接，《指南》将核算边界分为主要边界与其他边界两类，其中，主要边界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水泥行业配额管控边界保持一致。本《指南》核算边界包括间接排放核算。考虑到企业边界内的其他排放设施也是水泥企业减污降碳的重要环节，将其作为其他边界纳入核算范围。
（三）核算方法
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结合水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需求，提出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回收利用（处置）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并以附录形式明确相关参数缺省值。相关方法和缺省值均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保持一致。《指南》要求水泥项目按现有项目、拟实施建设项目、“以新带老”、削减替代等情形，汇总项目建设后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情况，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结果按照主要边界和其他边界分别统计。
[bookmark: _Toc153198392][bookmark: _Toc149557928][bookmark: _Toc153201417]（四）温室气体排放评价
[bookmark: _Hlk70346026]为便于指导评价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指南》研究提出新建、改建、扩建（含异地迁建）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参考值，并以资料性附录的形式列出，供水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参考，不作为相关准入的前置条件。参考值按照《指南》技术方法核算水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以前20%平均水平作为Ⅰ级水平，以行业整体平均水平作为Ⅱ级水平。
为推动建设项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本指南提出了开展减污降碳协同评价。对于新建、改扩建项目，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氮氧化物）同时下降，则满足要求，同时上升则应提出协同措施；对于一增一减或一减一增的情况则进行协调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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